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0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至9:25，9:30至11:30和

13:00至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至15:00。
（二）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黎阳大道1518号102五楼会

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蔡志奇先生

（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沃

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94人，代表股份241,582,92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1.115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人，代表股 239,973,
3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7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2人，代表股份1,609,
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6%。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简称“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92人，

代表股份1,609,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2
人，代表股份1,609,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6%。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41,516,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6%；反对4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弃权20,4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

同意1,543,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933%；

反对4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92%；弃权20,
4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67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宋诗阳、潘志成。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出席会议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920 证券简称：沃顿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3

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2024年03月27日、2024年04月26日，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蓝黛科技”）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2024年度为公司

及公司子公司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重庆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重庆台冠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冠科技”）、马鞍山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孙公司

惠州市坚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坚柔科技”）、重庆宣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

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90,000万元。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为台冠科技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人民币20,0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的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借款、融资

租赁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质）

押担保等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03月29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08月28日披露了《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公

司及坚柔科技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深圳分

行”）签署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台冠科技向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申请办理不超过人民币

10,500万元的借款、银行承兑等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前述相关融资款项到期后台冠

科技已及时偿还，与之相关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终止。

近日，公司及坚柔科技与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及坚柔

科技为台冠科技在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办理不超过人民币9,250万元的贷款、承兑商业汇票等

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括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及坚柔科技为台冠科技实际提供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9,250万元。公司及坚柔科技为台冠科技提供的担保额度未超过公司上述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蓝黛科技
坚 柔 科
技

被担保方

台冠科技

担保权人

建 设 银 行 深
圳分行

担保额度

人民币9,250
万元

担保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合同其他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本金余额以及利
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
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
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
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为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费
用。2、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议批准的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225,04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94.76%。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

企业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19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0.01%；

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35,04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7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括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累计实际正在履行的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188,372.7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79.32%，其中，公司及子

公司实际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158,067.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66.56%；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30,
305.7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6%。

五、备查文件

公司及坚柔科技与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1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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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07 证券简称：扬州金泉 公告编号：2024-068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集情况

（1）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扬州金泉”）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2月27日以电话通知、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

（2）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采取举手表决

的方式进行表决。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 .
（4）经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明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鉴于公司已办理完毕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票的登记事项，并已收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6,7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6,787.70万元，总股本由 6,700.00万股增加至6,787.70万股，

并同步修订《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

公司于2024年11月7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就本次激励计划办理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307 证券简称：扬州金泉 公告编号：2024-069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金泉”或“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公司已办理完毕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授予股票的登记事

项，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出具的《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增加87.70万股。因此，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票办理完毕后，公司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 6,7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6,787.70万元，总股本由 6,700.00万股增加至 6,
787.70万股。

上述授予结果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66）。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鉴于上述变更，公司对《公司章程》中对应条款进行修订，修订条款如下：

修订前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67,000,000元人民币。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7,000,000股，公司的股本
结构均为普通股。

修订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67,877,000元人民币。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7,877,000股，公司的股本
结构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三、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4年11月7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就本次激励计划办理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因

此，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事项经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将直接向辖区市场工商管理部门办理相关变更

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4年

12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融汇898创意园1号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志兰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68名，代表股份总数为172,843,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9.354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名，代

表股份总数为 171,40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9.0264%；通过网络投票股东 165
名，代表股份总数为1,43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3278%。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5人，代表股份总

数为1,43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327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0人，代表股份总数为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65人，代表股份总数为1,43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3278%。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2,45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0%；反

对35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6%；弃权36,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2.8656％；反对3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4.5710％；弃权 3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34％。

2、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磁线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2,463,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0%；反

对34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35,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3.5811％；反对34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9250％；弃权 3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3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徐良宇、祝佳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4-050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30日上午11：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528号天康企业大厦11楼公司4号

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张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董事成辉先生主持。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54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41,241,80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2.3195%，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59,159,669股，占

公司总股本26.30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4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2,082,134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6.012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45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131,931,8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663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见证律

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431,601,83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8153%；反

对9,062,56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539%；弃权577,402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3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22,291,90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2.6932%；反对9,062,56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8691%；弃权 577,40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77%；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431,539,43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8011%；反

对9,105,66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636%；弃权596,702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22,229,50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2.6459%；反对9,105,66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9018%；弃权 596,70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3%；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委派杨玉玲律师、李莎律师及潘建军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发

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

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100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24-074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壮鹏先

生之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前海金兴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兴阳”）持有公司股份10,366,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7%；本次股份质押后，金兴阳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0,000,000股,
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96.47%。

● 王壮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1,52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

30.06%。截至本公告日，王壮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为48,860,000股，占

王壮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总股本的79.42%。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壮鹏先生之一致行动人金兴

阳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深 圳 市 前
海 金 兴 阳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深 圳 市 前
海 金 兴 阳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否

否

-

本次质押股数

2,500,000

2,500,000

5,000,0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 如
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否

否

-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否

-

质 押 起
始日

2024.12.26

2024.12.26
-

质 押 到
期日

2025.06.26

2025.06.25
-

质权人

汕头市澄
海区兴信
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兴信
典当行有
限公司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4.12%

24.12%

48.2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22%

1.22%

2.44%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补 充
流 动
资金

补 充
流 动
资金

-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

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 质 押 股 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王壮鹏

王壮加

深 圳 市
前 海 金
兴 阳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汕 头 市
新 联 新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
伙）

蔡丹虹

蔡建涛

合计

42,730,500

6,000,000

10,366,000

1,160,000

1,000,000
265,000

61,521,500

20.88%
2.93%

5.07%

0.57%

0.49%
0.13%
30.06%

32,860,000

6,000,000

5,000,000

0

0
0

43,860,000

32,860,000

6,000,000

10,000,000

0

0
0

48,860,000

76.90%
100.00%

96.47%

0.00%

0.00%
0.00%
79.42%

16.06%

2.93%

4.89%

0.00%

0.00%
0.00%
23.8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3,736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0.7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8.26%，对应融资余额为 17,
480.00 万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生产经营收

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自筹资金等。

2、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

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

业绩补偿义务。

控股股东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本次质押不存在可能

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况，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如

后续出现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

特此公告。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3863 证券简称：松炀资源 公告编号：2024-093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6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1,000万元~2,000万元

21.80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22,000股

1.0618%
10,029,616.35元

12.39元/股~18.59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4年7月5日，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

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1.8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

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及2024年7月11日披露的《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5）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8月5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4年 8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本次回购。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72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61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8.59元/股，最低价

为 12.39元/股，回购均价 13.8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29,616.35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票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未超

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三）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及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

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实施股份回购使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

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 7月 6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自首次披露本次回购股份事项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前一交易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述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0
68,000,000

0
68,000,000

比例（%）

0.00
100.00

0.00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0
68,000,000

722,000
68,000,000

比例（%）

0.00
100.00

1.06
100.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722,000 股，其中未来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回购股

份数为722,000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将在

本公告披露日后3年内使用完毕。上述回购股份在使用前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

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若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使用完毕，董事会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尚未使用的已回购

股份将被注销。公司后续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未注销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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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绿田大道一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
99,995,311

57.97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罗昌国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应银荷因其他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地址暨申请一照多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等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666,624
比例（%）

99.6712

反对

票数

327,747
比例（%）

0.3277

弃权

票数

940
比例（%）

0.0011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99,687,424 99.6920 306,647 0.3066 1,240 0.0014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53,008
比例（%）

87.4108

反对

票数

337,647
比例（%）

12.5430

弃权

票数

1,240
比例（%）

0.046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3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393,008

比例（%）

53.6973

反对

票数

337,647

比例（%）

46.1332

弃权

票数

1,240

比例（%）

0.16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议案3关联股东罗昌国、潘新平已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3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代其云、刘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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